
臺南市關廟區公所【義務役服兵役證明】作業流程表 
 

權責單位 作業流程 作業期限 

民政及 

人文課 

  

隨到隨辦 

※應備證件： 

本人申辦：1.國民身分證正本 

2.印章(未攜帶者得以簽名為之) 

家屬代辦：1. 代辦人國民身分證及申請人國民身分證或戶口名簿正本 

2.印章(未攜帶者得以簽名為之) 

※作業注意事項： 

1.本項可委託辦理，且應攜帶上述各項證件。 

2.役男於入營後，向各地區公所申請。 

3.本項作業可異地申辦。 

※承辦課室： 

民政及人文課   電話：06-5953687 

 

申請 應備證件 

核對證件 補正資料 
缺件 

符
合 

核發證明書 


